陕西省矿山储量动态监测技术规程
（试  行）
一、总则

㈠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我省境内矿山资源储量检测，以及在检测基础上进行的年度动态监测。年度动态监测在检测基础上只测量其变化部分。
未作过地质勘查工作的矿山(含未提交合规性地质勘查或储量报告的矿山)应按照有关规定补做地质勘查工作,提交资源储量报告,并进行评审备案.
本技术规程不替代矿山生产地质勘查及资源储量勘查技术要求。

㈡动态监测定义
充分收集利用矿山已有的各种地质资料，采用地质测量等手段和方法，定期对矿山资源储量及其变化情况进行测量估算，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利用情况，并提出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储量的建议。

㈢目的任务

1、估算矿山动用、开采、损失、勘查增减变化及保有和累计查明的资源储量。

2、查明矿山生产矿石质量、品级变化情况。
3、标定矿山下一年度开采拟动用资源储量及范围。

4、调查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㈣基本要求

1、有正规地质勘查工作的矿山（区）
这类矿山（区）一般已提交正规地质勘查报告。 对于这类矿山（区），要充分收集、整理、利用已有的地质勘查和生产勘探资料，利用采矿工程进行地质测量。详细圈定采空区（对于无法进行一次性测量者，也可视矿山（区）开采具体情况进行阶段性跟踪测量，并准确测量本年度矿山（区）开采坑道的起止点位置）和预留的保安矿柱，标定下年度拟采区；计算年开采量和损失量，核实和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及其变化；调查采掘工程新揭露的地质情况及影响开采的问题；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利用的合理性，对矿山（区）原有资料的质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

2、尚无正规地质勘查工作的矿山（区）（或做过简单地质工作，但成果不规范）
资源储量规模达到大、中型的矿山（区），应按详查要求实施地质勘查工作；资源储量小型及以下矿山（区）应按普查要求实施地质勘查工作。对于这类矿山（区），若未测制有地质剖面图和地形地质图，应按有关规定补充进行地质工作，了解矿区地层、构造及矿体的空间分布。重点进行矿井地质编录及测量，获取矿层厚度、产状、顶底板特征、地质构造及采区分布资料，建立矿层对比标志；采取分析测试样品；调查矿井开采技术条件；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利用的合理性。

3、未做过地质勘查工作的矿山（区）
对于这类矿山（区），矿山企业要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五个部委联合下发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的要求，依法进行地质勘查工作，并编写矿山资源储量说明书,对占用的资源储量按规定进行评审备案。
二、引用标准或技术规程规范

（一）《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二）《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三）《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GB/T18341-2001）；

（四）目前正在实施的各矿种地质勘查规范；

（五）其它有关固体矿产地质编录、采样、资料综合整理规程规定。

三、技术方法及质量要求

㈠地表地质测量
已有1∶5000地形地质图的矿区，不再进行地质填图，但应对使用的地质图质量进行评述，进行必要修测。未有1∶5000地形地质图，或仅有小比例尺放大的地形地质图的矿区，则应进行适当的补测。

矿区应有2～3条比例尺不小于1∶500实测地质剖面图。

填图底图应采用1∶5000或1∶10000地形图放大处理后的1∶5000地形图，标定各类地质点可采用GPS定位，误差一般应小于5米；有条件的矿区宜采用全仪器法定点。

地质测量应合理划分和确定填图单元，采用追索与穿越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地质图中的地层界线、矿层露头线及断层线必须在实地连接，并标示实测和推测。

原始记录应统一格式，记录点位、点性、露头、岩性情况做到记录齐全，整洁美观。

㈡采矿工程测量及编录

矿山坑口及风井采用高精度GPS机定点，并结合地形图进行交会定点，对原有坑口坐标进行校核；有条件的企业，矿山坑口应进行全仪器法实测。

大、中型矿区生产井巷采用全仪器法测量，小型矿区生产井测量一般采用半仪器法（皮尺、森罗仪）；对测制的各测量点应做好永久性标记。
    生产井测量重点对象是能控制开采范围的井巷。沿脉井巷应连续观察矿层厚度、结构、产状及其变化，并作好记录，每隔100-150米间距应有素描点，记录矿层的特征，将小柱状图标注于图上；穿脉井巷应连续观察记录岩性及其变化，至见矿点时还应对其顶板特征作详细记录和描述；对采准切割巷、联络巷应调查采区布置、长度及采空范围，记录标定保安矿柱的位置。

对井巷内发现的岩层产状变化、隐伏断层及破碎带应作详细观察记录和标定，作好地质描述，调查对采区布置及回采的影响。

观察记录井巷内岩性、井巷变形、井巷支护及空区充填情况。

访问收集井巷内的涌水方式及水量大小，以及矿井瓦斯、热害及通风系统的布置情况。
对矿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要有明确的归类结论，并综合评价、归类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㈢老采场调查

调查方法：一是访问知情人，内容包括采空区位置、形状、深度、开采年代、开采单位、开采矿层、开采方式、矿层特征及积水情况；二是收集与本矿区（矿井）有关的地质、矿产及开采资料，分析资料的可信度。

㈣必要样品的采集或收集

为了满足对矿石质量评价、开拓矿量圈定计算，在采掘过程中应及时进行地质采样、化学分析等工作。化学分析取样应以沿着矿体质量变化最大的方向为原则，一般是沿着矿体走向垂直的方向。根据不同矿床类型和矿化特点，通过试验，确定合理的取样数量、规格、间距或网度，同时考虑矿石自然类型和品级划分试样。

开采技术试样的采取，一般包括矿岩体重、湿度、孔隙度、抗压、抗拉、抗剪切强度、松散系数、硬度、块度等。应考虑矿石的不同工业类型、自然类型和不同性质的围岩，保证试样的代表性。

加工技术采样主要为确定矿石的可选性、选矿方法、加工步骤等提供地质资料，其样品的各种性质要与生产中送往选厂的矿石性质基本相近。要注意样品的代表性，矿体上部和下部，中间和两端都要采取，以近期开采区为主。

 矿石样品取样内检外检比例、化验允许误差按同矿种技术规范、要求执行。

㈤综合整理与资源储量估算

资料应及时综合整理、分类，做到资料齐全、真实无误。原始资料须有作业者、校核者及有关参加人员的签字。

矿区资源储量均应按矿种、类型、品级、分矿体（脉）中段、矿块（采场）进行计算。计算时，应考虑矿井的地质构造、矿体厚度、产状等自然因素，尽量利用勘探线、矿柱边界线、井田和采区边界线、巷道、水平标高线、底板等高线，使储量块段形状简单、计算方便。当矿体倾角不大于60度时，可在平面投影图上计算储量；当矿体倾角大于60度时，可在立面投影图上计算储量；当矿体倾角不大于15度时，厚度和面积均不必进行换算。
矿区储量估算的一般原则按矿种地质勘查规范规定执行。按原审批的工业指标或同矿种规范提供的工业指标一般标准，按有关规范要求确定平（斜）面积、块段平均厚度、含矿系数、矿体倾角、矿石体重等计算参数；采用开采块段法或水平断面法，分别估算共生和伴生矿产的资源储量。
对于采矿许可证超出原勘查报告储量计算范围的，采探工程证实超出范围部分有资源储量的，应当予以估算；对于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未动用部分的资源储量，应维持原报告估算的资源储量，一般不得改变工业指标或用其他指标重新估算资源储量；对于动用的块段，应进行探采对比资源储量变化。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与编码，按《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标准执行。经过生产探矿，提高了控制程度的地段（块段），其资源储量类型与编码，依据同矿种规范要求及矿山开采设计及实际销售经济意义重新确定，其基础储量应满足矿山当前生产需求和矿山设计服务年限要求。
对于开采范围系一个地质勘查报告的一部分或多家矿山开采由一个地质勘查报告提交资源储量的，其地形地质图、储量计算块段图、不同中段水平投影图上还应分别标绘地质勘查报告储量计算范围和各采矿权人的采矿权范围界线。

对于矿山有经过批准的开采利用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还应当对照开采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检查矿山是否按照要求采矿、暂不能利用储量的保护情况，以及矿山“三率”指标等。

估算的矿区保安矿柱、矿山工业广场、建筑和民居等压覆的资源储量，不应在年度核销，这部分资源储量有的还可回收，应留在矿区闭坑时注销。

㈥成果编制与提交

成果提交由文字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四部分组成。

矿山资源储量动态监测成果（年报或检测说明书）要求章节内容齐全、文字简明，整饰美观，做到文、图、表并茂。

报告附图、附表，有条件的应采用计算机数字化成图制表，保证图表的整洁美观，其精度满足规定要求。图件应标注以下主要内容：

坐标网（水平投影图）或坐标线与标高水平线（垂直投影图），矿界范围；

矿体（层）露头线及编号，构造线及断层编号，剖面线及钻孔编号，主要巷道工程，采空区范围及开采时间，地表重要建筑物，不可采范围，保安矿柱；

见矿点真厚度，品位，储量计算块段划分界线，以圆图或表格形式表示出计算块段的编号、编码、矿层厚度、倾角、面积、矿石量和金属量或矿物量；

对薄而结构复杂的矿层和煤层，应在各见矿工程点旁附绘1∶50～1∶200的矿层或煤层小柱状图；

当矿区有两个以上矿体（层）或不同的矿体（层）时，应分别编制投影图；

与储量计算有关的其他图件。

矿山储量动态监测成果（年报或检测说明书）按规定格式要求进行装订，立卷归档，向省、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汇交纸质报告及和数字化光盘，以纸质报告送交业主。

四、质量措施

矿山资源储量动态监测由具有资质的地质测量机构承担。地质测量机对各矿山形成的原始资料应及时进行整理与综合研究。野外资料必须由作者进行100%自检，再进行100%互检，项目负责人检查100%，报告及综合图表必须经项目组统一审查后，交由技术负责人审查签字后方可复制送审和送交业主。
五、本规程由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中心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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